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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险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

82 号）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信息披露办法（试行）》有

关规定，现将宁夏 2019年度社会保险信息披露如下： 

 

一、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一）参保情况 

截至 2019 年末，全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达到 226.6

万人，比上年增加 10.48 万人，增长 4.85%。其中：城镇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195.42 万人，比上年增加 9.6 万人，增长

5.17%；比 2015 年底增加 37.9 万人，年平均增长 5.54%。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 31.18 万人，比上年增加 0.88 万人，增长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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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019年分市县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                                                               

单位：万人 
地区 参保人数 地区 参保人数 

银川市（市本级） 77.36 红寺堡 0.45 

灵武市 4.81 固原市（市本级） 5.65 

永宁县 5.5 西吉县 1.47 

贺兰县 5.22 隆德县 0.92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1.34 泾源县 0.46 

石嘴山市（市本级） 19.48 彭阳县 1.18 

平罗县 7.51 中卫市（市本级） 11.73 

吴忠市（市本级） 11.07 中宁县 6.88 

青铜峡市 6.41 海原县 1.87 

盐池县 1.85 区本级 22.94 

同心县 1.32 合计 195.42 

表1-2：2019年分市县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 

                                         单位：万人 
地区 参保人数 地区 参保人数 

银川市（市本级） 3.66 红寺堡 0.39 

灵武市 1.01 固原市（市本级） 2.01 

永宁县 0.72 西吉县 1.27 

贺兰县 0.70 隆德县 0.74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 泾源县 0.42 

石嘴山市（市本级） 1.84 彭阳县 0.78 

平罗县 1.07 中卫市（市本级） 1.32 

吴忠市（市本级） 1.60 中宁县 1.00 

青铜峡市 1.06 海原县 1.28 

盐池县 0.69 区本级 8.48 

同心县 1.14 合计 31.18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1.参保人员构成情况 

（1）按单位类型 

 企业单位：截至2019年底，企业单位参保人数为108.89万

人，占参保总人数的55.72%，比上年增加5.82万人，增长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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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2015年底增加16.23万人，年平均增长4.12%。 

 

图 1-1  2015年-2019年企业单位参保职工人数及增长率对比图 

其他人员
1
：截至 2019 年底，参保人数为 86.53 万人，占参

保总人数的 44.28%，比上年增加 3.78 万人，增长 4.57%；比 2015

年底增加 21.68万人，年平均增长 7.48%。 

 

图 1-2  2015年-2019年其他人员参保人数及增长率对比图 

                                                        
1 其他人员：指城镇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等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 下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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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15年-2019年企业单位和其他人员占比情况 

（2）按人员类别 

职工：截至 2019 年底，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人数为 139.99万人，占参保总人数的 71.64%，比上年增加 7.54

万人，增长 5.69%；比 2015 年底增加 28.87 万人，年平均增长

5.94% 。

 

图 1-4  2015年-2019年企业参保职工人数及增长情况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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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退休人员：截至 2019年底，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离退休人员为 55.43 万人，比上年增加 2.06 万人，增长

3.86%；比 2015年增加 9.03 万人，年平均增长 4.55%。 

 

图 1-5  2015年-2019年企业离退休人员及增长率情况 

抚养比2 ：2019 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抚养比为

2.53:1，较上年的 2.48:1 略有上升。养老保险抚养比较高的地

区有：宁东能源化工基地（102.91:1）、红寺堡区（6.65:1）、

银川市（4.51:1）、盐池县（3.01:1）；养老保险抚养比较低的

地区有：同心县（0.78:1）、海原县（0.87:1）、彭阳县（1.09:1）、

西吉县（1.27:1）。 

                                                        
2抚养比：指参保职工人数与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人数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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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15-2019 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抚养比情况 

表1-3：2019年分市县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情况 

地区 抚养比 地区 抚养比 

银川市（市本级） 4.51:1 红寺堡 6.65:1 

灵武市 1.30:1 固原市（市本级） 2.29:1 

永宁县 2.52:1 西吉县 1.27:1 

贺兰县 2.63:1 隆德县 1.31:1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102.91:1 泾源县 1.70:1 

石嘴山市（市本级） 1.86:1 彭阳县 1.09:1 

平罗县 1.87:1 中卫市（市本级） 2.01:1 

吴忠市（市本级） 1.77:1 中宁县 2.85:1 

青铜峡市 2.86:1 海原县 0.87:1 

盐池县 3.01:1 区本级 1.35:1 

同心县 0.78:1   

2.缴费人数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人数为

115.28 万人，比上年增加 6.7 万人，增长 6.17%；比 2015 年增

加 15.94 万人，年平均增长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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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2015年-2019年城镇企业职工参保缴费人数及增长率对比图 

表1-4：2019年分市县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人数情况 

                                           单位：万人 

市县 缴费人数 市县 缴费人数 

银川市（市本级） 48.24 红寺堡 0.33 

灵武市 2.61 固原市（市本级） 3.58 

永宁县 3.37 西吉县 0.52 

贺兰县 3.51 隆德县 0.36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1.30 泾源县 0.26 

石嘴山市（市本级） 11.13 彭阳县 0.52 

平罗县 3.80 中卫市（市本级） 6.48 

吴忠市（市本级） 6.91 中宁县 4.09 

青铜峡市 3.09 海原县 0.72 

盐池县 1.28 区本级 12.65 

同心县 0.53 合计 1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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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地区养老保险关系转续人数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共办理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入

6842人次，较上年同期减少 1511人次，下降 18.09%；共办理城

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出 2891 人次，较上年增加 101

人次，增长 3.62%。 

 

图 1-8  2015年-2019年跨省转入人次及增长率对比图 

 

图 1-9  2015年-2019年跨省转出人次及增长率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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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1.参保人员构成情况 

（1）按单位类型 

截至 2019年底，机关单位参保人员为 11.34万人，比上年增

加 0.58万人，增长率为 5.4%，占全部参保人员的 36.37%。事业

单位参保人员为 19.72 万人，比上年增加 0.28 万人，增长率为

1.44%，占全部参保人员的 63.25%。其他单位（指根据国家和自

治区规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团体等单位，

下同）参保人员为 0.12万人，比上年增加 0.01万人，增长率为

9.1%，占全部参保人员的 0.38% 。 

机关：11.34万
人，36.37%

事业：19.72万
人，63.25%

其他：0.12万人
0.38%

参保人员中机关、事业、其他单位分布情况

 

图 1-10  参保人员中机关、事业、其他单位分布情况 

（2）按人员类别 

截至 2019年底，参保职工 20.60万人，比上年增加 0.55万

人，增长率为 2.74%，占全部参保人员的 66.07%。离退休人员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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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比上年增加 0.33万人，增长率为 3.22%，占全部参保人员

的 33.93%。 

 

图 1-11  参保人数中在职与退休人员占比情况 

2．参保职工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职工达到 20.6

万人，比上年增加 0.55万人，增长 2.74%。 

（1）构成分布 

截至 2019年底，机关单位参保职工达到 7.48 万人，占参保

职工的 36.31% ，事业单位参保职工达到 13.05万人，占参保职

工的 63.35%，其他单位参保职工达到 0.07 万人，占参保职工的

0.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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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参保职工中机关、事业、其他单位分布情况 

（2）变化趋势 

 

图 1-13  2017年-2019年参保职工变化情况 

2017年至 2019年，参保职工逐年增加，因机关事业单位参

保受编制数控制，增长幅度不大。 

3.退（职）休人员情况 

截至 2019年底，领取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的退（职）

休人员达到 10.58 万人，比上年增加 0.33万人，增长率为 3.22%。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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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2017年-2019年待遇领取人员情况 

2017年至 2019年，待遇领取人员数量持续增加。 

（二）基金收支情况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019 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 237.92 亿元

(含中央调剂金；不含上级补助收入、下级上解收入，下同)，比

上年增加 24.09亿元，增长 11.27%；比 2015年增加 93.86 亿元，

年平均增长 13.36%。基金总支出 223.21 亿元（含中央调剂金；

不含补助下级支出、上解上级支出，下同），比上年增加 33.78

亿元，增长 17.83%；比 2015 年增加 86.13 亿元，年平均增长

12.96%。基金累计结余 235.45 亿元，比上年增加 14.71 亿元，

增长 6.66%；比 2015 年增加 63.25 亿元，年平均增长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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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2015-2019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累计结余情况 

                             单位：亿元，% 

年度 2015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基金总收入 144.06  163.16  180.32  213.83 237.92 

同比增长量 26.88  19.10  17.16  33.51 24.09 

同比增长率 22.94% 13.26% 10.52% 18.58% 11.27% 

基金总支出 137.08  152.61  166.73  189.43 223.21 

同比增长量 18.82  15.53  14.12  22.70 33.78 

同比增长率 15.91% 11.33% 9.25% 13.61% 17.83% 

基金累计结余 172.20  182.75  196.34  220.74 235.45 

同比增长量 6.98  10.55  13.59  24.40 14.71 

同比增长率 4.22% 6.13% 7.44% 12.43% 6.66% 

1.基金收入情况 

基金收入构成：2019 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

入 237.92 亿元。其中征缴收入 155.72 亿元，利息收入 5.21 亿

元，财政补贴 38.72 亿元，中央调剂金 34.20亿元，其他收入 1.42

亿元，转移收入 2.65 亿元，分别占总收入的 65.45%、2.19%、

16.27%、14.37%、0.60%、1.11%。 

基金征缴收入:2019 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征缴收入

155.72 亿元，比上年减少 2.99亿元，降低 1.88%；比 2015年增

加 45.65 亿元，年平均增长 9.06%。 

财政补助收入：2019 年中央财政补助 38.72亿元，占城镇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的 16.27%，比上年增加 3.5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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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0.22%；比 2015年增加 13.86 亿元，年平均增长 11.71%。 

 

图 1-15  2019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构成 

2.基金支出情况 

2019 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支出 223.21 亿

元。其中基本养老金支出 188.80亿元，比上年增加 17.27 亿元，

增长 10.07%；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支出 6.89 亿元，比上年增加

0.11 亿元，增长 1.62%；转移支出 1.07 亿元，比上年增加 0.14

亿元，增长 15.05%；其他支出 1.45 亿元，比上年增加 0.86亿元，

增长 145.76%；中央调剂金支出 25亿元，比上年增加 15.40 亿元，

增长 160.42%。 



- 15 - 
 

 

图 1-16  2019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构成 

3.基金结余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235.45 亿元，比上年增加 14.71亿元，增长 6.66%;比 2015年增

加 63.25 亿元，年平均增长 8.14%。 

表 1-6：2019年分市县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结余及分布情况 

 单位：亿元 

单位 
基金 

收入            

基金 

支出            

当期 

结余 

基金累

计结余 

累计结

余占总

量比重 

单位 
基金 

收入           

基金 

支出            

当期 

结余 

基金累

计结余 

累计结

余占总

量比重 

银川市 37.09  54.16  -17.07  2.24  0.95% 红寺堡 0.87  1.54  -0.67  0.72  0.31% 

永宁县 3.31  3.76  -0.45  2.04  0.87% 固原市 0.58  2.13  -1.55  0.00  0.00% 

贺兰县 6.03  21.73  -15.70  0.00  0.00% 西吉县 3.57  5.50  -1.93  0.13  0.06% 

灵武市 1.80  7.53  -5.73  0.00  0.00% 隆德县 0.33  1.16  -0.83  0.00  0.00% 

石嘴山 4.60  12.66  -8.06  0.00  0.00% 泾源县 0.51  1.43  -0.92  0.00  0.00% 

平罗县 2.09  4.08  -1.99  6.50  2.76% 彭阳县 0.20  0.45  -0.25  0.10  0.04% 

吴忠市 2.11  5.14  -3.03  0.00  0.00% 中卫市 0.53  2.03  -1.50  0.00  0.00% 

盐池县 4.18  10.51  -6.33  0.00  0.00% 中宁县 1.53  2.39  -0.86  0.00  0.00% 

同心县 2.72  4.99  -2.27  0.51  0.22% 海原县 0.30  0.16  0.14  0.80  0.34% 

青铜峡 3.16  6.02  -2.86  1.10  0.47% 区本级 162.41  75.84  77.37  221.31  94.00% 

合计 237.92  223.21  14.71  235.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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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1.基金收支结余总体情况 

2019 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65.40 亿元，

同比降低 4.26%；支出 68.62 亿元，同比增长 13.67%；基金结余

26.06 亿元,同比降低 11%。 

2.基金收入情况 

（1）总体情况 

2019 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65.40 亿元，

同比降低 4.26%，其中：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 41.12 亿元，同比

降低 18.64%，财政补贴收入 23.36 亿元，同比增长 34.72%，利息

收入 0.47 亿元，同比增长 34.29%，转移收入 0.13 亿元，同比增

长 62.50%，其他收入 0.32 亿元。 

 

图 1-17  2019年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构成 

（2）财政补贴收入 

年份 2017 2018 2019 

财政补贴收入（单位：亿元） 13.93 17.34 23.36 



- 17 - 
 

2017 年至 2019 年，各级财政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

补贴逐年增加，年均增长率达到 33.8%。 

3.基金支出情况 

2019 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68.62 亿元。其中：

基本养老金支出 68.47 亿元，同比增长 13.89%，其他支出 0.15 亿

元，同比降低 40%。 

 

图 1-18  2016年-2019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累计结余情况 

2016年至 2018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逐年增加，

且 2017 年较 2016 年增长明显，2019 年基金收入较 2018 年减少。 

4.基金结余情况 

2019 年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结余 26.06 亿元，同

期降低 11%。累计结余基金可支付能力 4.56 个月。机关事业单位

基金结余资金均为各级财政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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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情况 

1．养老金水平 

2019 年第 15 次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月人均养老金达

到 3071 元，比 2015 年增加 559 元，增长 22.25%，年平均增长

5.15%。全部按时足额发放。 

 

图 1-19  2015年-2019年全区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 

2.养老金替代率
3
 

（1）人均缴费基数情况 

2019年，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月人均缴费基数为 4681元，

比上年增加 134 元，增长 2.95%；比 2015 年增加 1457 元，年平

均增长 9.77%。 

                                                        
3替代率：指人均基本养老金与人均缴费基数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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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  2015年-2019年人均缴费基数情况对比图 

（2）替代率情况 

2019 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替代率为 65.61%，比上年增

加 1.61个百分点。主要原因：一是自 2019 年 5月 1 日起，核定

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的平均工资口径从“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调整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缴费基数增速放

缓，尤其非公企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平均缴费人数占总平均缴

费人数比上升，而这类人员大多数都选择较低档缴费。二是 2019

年调整养老金水平较 2018 年增加（2018 年由社保基金支付的部

分离退休人员待遇由财政资金支付，未计入 2018 年退休人员养

老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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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2015年-2019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替代率对比图 

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一）参保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城乡居民参保人数由制度启动之初的 24.7

万人增加到 194.66 万人，60 周岁以上领取基础养老金人数由 4.7

万人增加到 47.74 万人,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 

 

图 1-22  2015年-2019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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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2019年分市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情况 

                                                  单位：万人 

市县 参保人数 市县 参保人数 

银川市 7.32 同心县 14.58 

灵武市 6.11 红寺堡 7.85 

永宁县 8.46 固原市 18.18 

贺兰县 8.23 西吉县 17.99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0.56 隆德县 6.82 

石嘴山市 3.86 泾源县 6.49 

平罗县 10.72 彭阳县 12.11 

吴忠市 10.42 中卫市 11.33 

青铜峡市 9.70 中宁县 9.83 

盐池县 8 海原县 16.10 

合计 194.66 

（二）基金收支情况 

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5.34亿元，比上

年增加 0.02 亿元，增长 0.13%；比 2015年增加 5.31 亿元，年平

均增长 11.21%。基金支出 10.60 亿元，比上年增加 0.35 亿元，

增长 3.41%；比 2015 年增加 3.71亿元，年平均增长 11.37%。2019

年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37.13 亿元，比上年

增加 4.75亿元，增长 14.67%；比 2015年增加 17.84 亿元，年平

均增长 17.79%。 

1.基金收入情况 

2019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中，个人缴费收入

3.34亿元，占基金总收入的 21.77%；财政补助收入 11.1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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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基金总收入的 72.75%；利息收入 0.71 亿元，占基金总收入的

4.63%；转移收入 0.12 亿元，占基金总收入的 0.78%；其他收入

0.01亿元，占基金总收入的 0.07%。 

2.基金支出情况 

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0.60亿元。其中，

基础养老金支出 9.57 亿元，占基金总支出的 90.28%；个人账户

养老金支出 0.65亿元，占基金总支出的 6.13%；丧葬抚恤补助支

出 0.29 亿元，占基金总支出的 2.74%；转移支出 0.09 亿元，占

基金总支出的 0.85%。 

3．基金累计结余情况 

2019年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37.13亿元，

比上年增加 4.75亿元，增长 14.67%；比 2015 年增加 17.84 亿元，

年平均增长 17.79%。 

 

图1-23  2015年-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累计结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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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结余及分布情况 

单位：亿元 

单位 
基金 

收入            

基金

支出            

当期 

结余 

基金

累计

结余 

基金

累计

结余

占比 

单位 
基金 

收入           

基金

支出            

当期

结余 

基金

累计

结余 

基金

累计

结余

占比 

银川市 0.76 0.50 0.26 1.67 4.50% 红寺堡 0.73 0.48 0.25 1.66 4.47% 

永宁县 0.89 0.63 0.26 1.83 4.93% 固原市 0.84 0.60 0.24 2.11 5.68% 

贺兰县 0.45 0.20 0.25 1.64 4.42% 西吉县 1.08 0.74 0.34 3.12 8.40% 

灵武市 1.00 0.60 0.40 2.65 7.14% 隆德县 0.57 0.42 0.15 0.89 2.40% 

石嘴山 0.81 0.45 0.36 2.83 7.62% 泾源县 0.75 0.51 0.24 1.62 4.36% 

平罗县 0.38 0.64 -0.26 1.01 2.72% 彭阳县 0.41 0.30 0.11 0.63 1.70% 

吴忠市 0.95 0.69 0.26 2.00 5.39% 中卫市 1.25 0.93 0.32 2.49 6.71% 

盐池县 0.96 0.56 0.40 2.87 7.73% 中宁县 1.17 0.81 0.36 2.39 6.44% 

同心县 1.19 0.84 0.35 2.42 6.52% 海原县 0.47 0.35 0.12 0.76 2.05% 

青铜峡 0.68 0.35 0.33 2.54 6.84% 区本级 —— —— —— —— —— 

合计 15.34 10.6 4.74 37.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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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保情况 

截至2019年底，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为119.58万人，比上年增

加26.26万人，增长28.14%；比2015年增加38.75万人，年平均增

长10.29%。其中，农民工参保34.48万人，占参保总人数的28.83%, 

比上年增加14.70万人，增长74.32%。 

 

图 2-1  2015年-2019年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及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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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019年分市县工伤保险参保情况 
单位：万人 

市县 参保人数 市县 参保人数 

全区 119.58 吴忠市 6.67 

银川市 55.91 青铜峡市 3.64 

永宁县 2.55 红寺堡 1.17 

贺兰县 4.42 盐池县 1.86 

灵武市 2.96 同心县 2.19 

石嘴山市 9.42 固原市 4.76 

平罗县 3.40 彭阳县 1.38 

中卫市 6.45 隆德县 1.18 

中宁县 4.68 西吉县 1.59 

海原县 1.50 泾源县 0.75 

 (一)按单位性质划分，参保人员构成情况 

1.企业单位：参保 89.06 万人，占参保总人数的 74.48%，比

上年增加 24.47万人，增长 37.89%;比 2015年增加 31.41 万人，

年平均增长 11.49%。 

2.事业单位：参保 20.88 万人，占参保总人数的 17.46%，比

上年增加 1.04 万人，增长 5.24%;比 2015 年增加 2.04 万人，年

平均增长 2.60%。 

3.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参保 0.64 万人，占参保总人数的

0.54%，比上年减少 0.07 万人,下降 9.86%;比 2015 年增加 0.39

万人，年平均增长 26.49%。 

4.机关单位和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参保 8.49 万人，占参

保总人数的 7.10%，比上年增加 0.34 万人，增长 4.17% (我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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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7月将全区公务员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全部纳入工伤保险

统筹管理)。 

 

图 2-2  参保人员构成情况图（按单位类型） 

（二）按不同行业的工伤风险类别划分，参保人员构成 

一类风险行业 27.01 万人，占 22.59%；二类风险行业 25.43

万人，占 21.27%；三类风险行业 5.09万人，占 4.25%;四类风险

行业 13.60万人，占 11.37%；五类风险行业 15.03万人，占 12.57%；

六类风险行业 25.25 万人，占 21.11%；七类风险行业 1.65万人，

占 1.38%；八类风险行业 6.53万人，占 5.46%。 

 

图 2-3  参保人员构成情况（按风险行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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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收支情况 

（一）基金收入情况 

2019 年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4.95 亿元（不含上级补助收入、

下级上解收入，下同），比上年减少 0.69 亿元，下降 12.23%;比

2015年增长 0.92 亿元，年平均增长 5.27%。 

工伤保险基金收入中，征缴收入 4.59 亿元，比上年减少 0.64

亿元，下降 12.24%。 

（二）基金支出情况 

2019 年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4.92 亿元（不含补助下级支出、

上解上级支出，下同），比上年增加 0.24 亿元，增长 5.13%；比

2015年增加 1.53 亿元，年平均增长 9.76%。 

工伤保险基金支出中，工伤保险待遇支出 4.81 亿元，比上

年增加 0.13 亿元，增长 2.78%。 

（三）基金结存情况 

2019年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11.64亿元，比上年增加 0.03

亿元，增长 0.26%；比 2015 年增加 2.30亿元，年平均增长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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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015年-2019年工伤保险基金收支余情况 

表 2-2  2019年分市县工伤保险基金收支余及分布情况 

 

三、享受待遇情况 

（一）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员情况 

2019 年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6460 人，比上年增加 114 人，增

长 1.80%；比 2015 年增加 652人，年平均增长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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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伤残待遇 5342 人，比上年增加 264人，增长 5.20%；比

2015年增加 496人，年平均增加 2.47%。其中，无伤残等级工伤

职工 460 人，占 8.61%；有伤残等级的职工 4882 人，占 91.39%

（一至四级伤残 1050 人，占 21.51%；五至六级伤残 166 人，占

3.40%；七至十级伤残 3666人，占 75.09%）。 

因工死亡（工伤认定为因工死亡并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待

遇）167 人，比上年减少 17人；比 2015年增加 19 人，年平均增

长 3.07%。 

供养亲属人数 951 人，比上年减少 133人，下降 12.27%；比

2015年增加 137人，年平均增长 3.97%。 

表 2-3：全区工伤保险享受待遇人员情况表 

                                                     单位：人 

年份 总计 

享受伤残待遇的人数 享受职业病待遇的人数 

因工死

亡人数 

供养亲

属人数 
合计 

一至四

级 

五至六

级 

七至十

级 
其他 

合

计 

一至四

级 

五至

六级 

七至

十级 

其

他 

2015 年 5808 4846 886 264 2176 1520 350 272 20 58 0 148 814 

2016 年 5231 4208 948 147 2670 443 376 326 10 39 0 175 848 

2017 年 5268 4115 891 174 2723 327 336 267 14 54 1 191 962 

2018 年 6346 5078 1171 424 3268 215 416 387 14 13 2 184 1084 

2019 年 6460 5342 1050 166 3666 460 412 340 36 36 0 167 951 

 

（二）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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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享受伤残待遇情况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共有 3097 人领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比上年减少 180人，下降 5.49%；比 2015年增加 184 人，年平均

增长 1.54%。当年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支出 13112.86 万元，比上年

减少 575.01 万元，下降 4.20%；比 2015 年增加 5649.01 万元，

年平均增长 15.13%。 

伤残津贴。共有 9618 人次领取伤残津贴，比上年减少 854

人次，下降 8.16%；比 2015 年增加 1060人次，年平均增长 2.96%。

伤残津贴支出 3681.79万元，比上年减少 42.61万元，下降 1.14%；

比 2015年增加 1063.67 万元，年平均增长 8.90%。 

生活护理费。共有 6939 人次领取生活护理费，比上年增加

2909 人次，增长 72.18%；比 2015 年增加 3466 人次，年平均增

长 18.89%。生活护理费支出 1435.28 万元，比上年增加 499.57

万元，增长 53.39%；比 2015 年增加 874.66 万元，年平均增长

26.49%。 

辅助器具配置费。一至十级伤残职工中配置辅助器具的有

169 人次，比上年增加 5 人次；比 2015 年增加 10 人次，年平均

增长 1.54%。辅助器具配置支出 167.44 万元，比上年减少 4.77

万元；比 2015年增加 14.48万元，年平均增长 2.29%。 

2.享受工亡待遇情况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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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0万元，比上年增加 5.71万元，增长 7.84%。 

丧葬补助金。丧葬补助金标准为 39192元，比上年增加 2802

元，增长 7.70%；比 2015年增加 10788 元，年平均增长 8.38%。 

供养亲属抚恤金。月人均供养亲属抚恤金 1285 元，比上年

增加 5元，增长 0.39%。 

3.享受工伤医疗待遇情况 

门（急）诊和住院待遇共计 17878 人次，比上年增加 5163

人次，增长 40.61%；比 2015 年增加 11947 人次，年平均增长

31.76%。门（急）诊和住院费用支出共计 8837.80 万元，比上年

增加 2235.76万元，增长 33.86%；比 2015年增加 3829.37 万元，

年平均增长 15.26%。 

领取一次性医疗补助金 935 人，比上年增加 23 人，增加

2.52%。 

4.工伤康复待遇情况 

享受工伤康复待遇共计 17 人次,比上年增加 4 人次，增加

30.77%；康复待遇支出 43.53万元。 

 

图2-5  2019年工伤保险支出结构图 



- 32 - 
 

 

一、参保情况 

(一)基本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 97.36 万人，比上年

末增加 5.39 万人，增长 5.86%；比 2015 年增加 21.68 万人，年

平均增长 7.16%。其中，年末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 12.79

万人，占参保总人数的 13.14%；比上年末增加 1.21万人，比 2015

年增加 4.85 万人，年平均增长 15.27%。 

 

图 3-1  2015年-2019年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及增长率情况 

（二）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看，银川市、石嘴山市参保人数在 10 万人以上，其

中银川市最多，达到 45.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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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019年分市县失业保险参保人数情况 

                                                   单位：万人 

二、基金收支情况 

（一）基金收入情况 

2019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不含上级补助收入、下级上解收

入，下同）6.4 亿元，比上年增加 0.91 亿元，增长 16.58%；比

2015 年减少 2.97 亿元，年平均下降 7.92%。2019 年失业保险基

金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1.失业保险费收入:失业保险费收入 5.4 亿元，比上年增加

0.72 亿元，增长 15.38%；比 2015 年减少 3.32 亿元，年平均下

降 9.52%。 

2.利息收入:利息收入 0.98 亿元，比上年增加 0.28 亿元，

增长 40%；比 2015 年增加 0.33 亿元，年平均增长 12.69%。 

（二）基金支出情况 

2019年失业保险基金总支出（不含补助下级支出、上解上级

地区 参保人数 地区 参保人数 

银川市 45.6 红寺堡 0.57 

灵武市 1.56 固原市 4.31 

永宁县 2.82 西吉县 1.42 

贺兰县 3.07 隆德县 0.51 

石嘴山市 11.23 泾源县 0.38 

平罗县 2.01 彭阳县 0.61 

吴忠市 3.9 中卫市 3.74 

青铜峡市 4.04 中宁县 2.14 

盐池县 0.76 海原县 0.96 

同心县 0.98 区本级 3.59 

宁东 3.16           合计 9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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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下同）4.8 亿元，比上年增加 1.78 亿元，增长 58.94%；

比 2015年末减少 0.33亿元，年平均下降 1.61%。 

（三）基金结存情况 

2019年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32.61 亿元，比上年减少 6.2

亿元，下降 15.98%；比 2015 年末增加 1.08 亿元，年平均增长

0.86%。 
表 3-2：2019年分市县失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情况表 

单位：亿元 
市县 本年基金收入 本年基金支出 年末基金滚存结余合计 

银川市 3.14 2 11.34 

市本级 2.43 1.69 9.18 

灵武 0.17 0.12 1.34 

宁东 0.33 0.002 0.44 

永宁 0.1 0.09 0.15 

贺兰 0.11 0.1 0.23 

石嘴山市 0.8 0.93 1.17 

市本级 0.69 0.89 0.9 

平罗 0.11 0.04 0.27 

吴忠市 0.59 0.9 0.96 

市本级 0.21 0.24 0.09 

青铜峡 0.18 0.59 0.05 

盐池 0.08 0.03 0.2 

同心 0.08 0.02 0.46 

红寺堡 0.04 0.02 0.16 

固原市 0.46 0.18 1.85 

市本级 0.24 0.11 1.03 

西吉 0.08 0.02 0.43 

隆德 0.03 0.02 0.05 

泾源 0.03 0.01 0.13 

彭阳 0.08 0.02 0.21 

中卫市 0.4 0.6 0.46 

市本级 0.25 0.51 0.04 

中宁 0.08 0.07 0.19 

海原 0.07 0.02 0.23 

区本级 1.01 0.19 16.83 

总计 6.4 4.8 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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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享受待遇情况 

2019 年全年共有 2.86 万失业人员领取了不同期限的失业保

险金，比上年增加 0.34万人，增长 13.49%；比 2015 年增加 0.08

万人。2019 年末，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 1.57 万人，比上年增

加 0.37万人，增长 30.83%；比 2015 年增加 0.2 万人。 

表 3-3：2019年分市县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情况表 

单位：人 

名称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总计 28644 

银川市 15011 

市本级 12151 

灵武 924 

宁东 7 

永宁 969 

贺兰 960 

石嘴山市 4397 

市本级 3945 

平罗 452 

吴忠市 3632 

市本级 1783 

青铜峡 1023 

盐池 380 

同心 294 

红寺堡 152 

固原市 2167 

市本级 957 

西吉 259 

隆德 305 

泾源 265 

彭阳 381 

中卫市 3437 

市本级 2590 

中宁 572 

海原 275 

区本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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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月人均领取 1218.94元，比上年

增加 14.93 元，增长 1.24%；比 2015 年增加 399.11 元，年平均

增长 12.17%。 

2019年，在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的占 91.08%。失业保险基金支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0.48亿元，

月人均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349.63 元，比上年减少 17.45

元，下降 4.75%。 

全年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的农民工人数为 0.18 万人，与上

年持平；比 2015 年增加 0.06 万人，增幅为 50%。农民工领取一

次性生活补助的人均水平为 6747.61 元，比上年减少 276.48 元，

下降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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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 

2019 年基本养老保险（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以下简称四项社保）基金总

收入 330.01 亿元（含中央调剂金；不含上级补助收入、下级上

解收入，下同），比上年增加 21.42 亿元，增长 6.94%；比 2015

年增加 120.84 亿元，年平均增长 12.07%。其中，基金征缴收入

155.72 亿元，比上年减少 2.99亿元，下降 1.88%；比 2015年增

加 45.65 亿元，年平均增长 9.06%。 

四项社保基金总支出 312.15 亿元（含中央调剂金；不含补

助下级支出、上解上级支出，下同），比上年增加 44.40 亿元，

增长 16.58%；比 2015年增加 159.66 亿元，年平均增长 19.61%。 

四项社保基金收支规模达到 642.16 亿元，比上年增加 65.82

亿元，增长 11.42%；比 2015 年增加 280.50 亿元，年平均增长

15.43%。 

四项社保基金累计结余 342.89亿元， 比上年增加 10.07 亿

元，增长 3.03%；比 2015 年增加 110.53亿元，年平均增长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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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2019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总体情况 

二、社会保险基金资产情况 

2019 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基金资产总额 344.03 亿

元，其中各级政府财政专户存款 342.71 亿元，各级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支出户存款 1.32 亿元。职工养老保险基金资产占社会保

险基金资产总额的 68.60%。 

 

 

 

 



- 39 - 
 

表 4-2  2019年各项社会保险基金资产情况 

                      单位：亿元，% 

项    目 合计 职工养老 居民养老 
机关事业

养老 
工伤 失业 

资产 344.03  236.01  37.16  26.53  11.71  32.62  

支出户存款 1.32  0.76  0.14  0.27  0.12  0.03  

财政专户存款 342.71  235.25  37.02  26.26  11.59  32.59  

负债 1.14  0.56 0.03 0.47 0.07 0.01 

基金结余 342.89  235.45  37.13  26.06  11.64  32.61  

资产负债率 0.33% 0.24% 0.08% 1.77% 0.60% 0.03% 

占总资产比 —— 68.60% 10.80% 7.71% 3.40% 9.48% 

三、各险种静态可支付月数情况 

1.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截至 2019 年底，全区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为 235.45 亿元，静态可支付月数为

14.3个月（测算数据，不含中央调剂金）。 

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截至 2019 年底，全区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为 37.13 亿元，静态可支付月数为

42.03个月。 

3.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截至 2019 年底，全区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为 26.06 亿元，静态可支付月数为

4.56个月。 

4.工伤保险。截至 2019 年底，全区工伤保险基金滚存结余

为 11.64 亿元，静态可支付月数为 28.39 个月。 

5.失业保险。截至 2019 年底，全区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

为 32.61 亿元，静态可支付月数为 81.5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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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监控工作 

2019年全区实地稽核参保单位 1674 户 24.35 万人，查出未

参保人数 1872人，未足额缴费人数 2873人，查出少缴社会保险

费 279.48万元，追回 266.48 万元。核查享受待遇 59.68万人次，

查出欺诈冒领 192 人，欺诈冒领金额 232.3万元，追回 181.9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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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区社保经办机构基本情况 

截至 2019年底，全区共有 27 个社保经办机构。其中省级副

厅级单位 1个，为自治区社保局，参公管理；地（市）级经办机

构 5 个，其中：正处级单位 2 个（银川市、固原市），副处级单

位 3 个（石嘴山市、吴忠市、中卫市）。县（区）级经办机构 21

个，其中：正科级单位 2 个（海原县、宁东基地），副科级单位

16 个（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平

罗县、青铜峡市、红寺堡区、同心县、盐池县、西吉县、隆德县、

泾源县、彭阳县、中宁县），不定级别单位 3 个（大武口区、惠

农区、原州区社保经办服务中心）。26 个市、县（区）经办机构

均为事业单位（未参公）。 

（一）自治区社保局职责。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为自

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所属副厅级参公管理事业单位。主要

职责是：负责国家、自治区养老保险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落实，

制定实施社会保险经办规程；负责宁夏社会保险登记、养老保险

费申报审核、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管理、运营、养老保险关系

建立、记录、转移、接续和终止及档案管理，养老保险业务指导、

规范和考核；负责中央驻宁行业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自治区本级

和中央驻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经办管理工作；负责宁夏养老

保险基金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和运行分析，预决算草案的编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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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工作。负责宁夏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离退休人员、居民养老

金发放及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负责执行养老保险业务信息系统

建设标准和指标体系，养老保险信息系统开发、数据集中处理、

日常管理、动态监测、宏观分析，承担社会保险个人权益数据管

理和记录发布，负责社保监控、社保卡管理，信息网络硬件设施、

设备更新、维护和管理。 

按照机构改革工作安排，已将医疗、生育保险、医保监控业

务职责划转到自治区医疗保障局，新的机构编制方案尚未正式出

台。 

（二）市、县（区）社保经办机构职责。根据各地编制部门

下发的编制方案，市、县（区）社保经办机构的主要职责包括五

个方面。一是负责各类机构及人员三项（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社会保险经办工作；二是负责社会保险登记、缴

费申报核定；三是负责社会保险缴费记录、退休人员档案、社保

社会化管理服务、个人账户管理等工作；四是负责社会保险统计

分析、基金运行分析、预警，编制和执行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及

社会保险稽核等工作；五是负责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核定、支付及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 

（三）截至 2019 年底，除银川市、固原市、宁东基地 3 个

社保经办机构仍为五险合一经办机构以外，其余 24 个经办机构

均已不再经办医疗、生育保险及医保监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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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全区社保经办机构编制数 705 名，实有工

作人员 668人。人员结构如下： 

（一）工作人员年龄结构。35周岁以下工作人员 169 人，

占实有人数（下同）的 25.3%；36-45 周岁 245人，占 31%；46-55

周岁 207 人，占 36.7%；56 周岁以上 47人，占 7%。 

 （二）工作人员学历结构。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 44

人，占 6.6%；大学本科学历 498 人，占 74.6%；大学专科学历 120

人，占 18%；高中及以下学历 6 人，占 0.8%。 

35周岁以下

25.3%

36-45周岁

36.7%

46-55周岁

31%
56周岁以上

7.0%

图5-1   宁夏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年龄结构

研究生

6.6%

大学本科以上

74.6%

大专

18%

高中及以下

0.8%
图5-2   宁夏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学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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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人员专业技术职称结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68

人，占 10.2%；中级职称 151人，占 22.6%，初级职称 98人，占

14.7%；无职称 351 人，占 52.5 %。自治区社保局参公管理，工

作人员不评定职称，专业技术职称人数主要分布在市县。 

 

（四）工作人员职务级别结构。副厅级干部 1名，占 0. 1%；

正处级干部 25 名，占 3.7%；副处级干部 27 名，占 4.1%；正科

级干部 76 名，占 11.3%；副科级干部 80 名，占 12.1%；其他人

员 459 名，占 68.7%。副处级以上干部主要集中在省级经办机构

和地市级经办机构班子主要成员。    

高级

10.2%

中级

22.6% 初级

14.7%

无职称

52.5%

图5-3  宁夏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专业技术职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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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人员岗位设置情况。管理岗位 150名，占 22.5%；

财会岗位 78 名，占 11.7%；统计岗位 22名，占 3.3%；计算机岗

位 20 名，占 3%；审计稽核岗位 49 名，占 7.3%；其他业务岗位

297 名，占 44.5%；行政文秘岗位 28 名，占 4.1%；人事党团岗位

12 名，占 1.8%；工勤及其他岗位 12 名，占 1.8%。 

（六）工作人员性别比例。男性 305 人，占 45.7%，女性 363

人，占 54.3%。 

三、人员编制变化情况     

2019年，全区社保经办机构核定工作人员编制数 705 名，比

2018 年 1006名减少 301 名。 

 

 

 

管理

22.5%

财会

11.7%

统计

3.3%
计算机

3.0%

审计稽核

7.3%

其他业务

44.5%

行政文秘

4.1%

人事党团

1.8%
工勤及其他

1.8%

图5-4   宁夏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岗位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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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保险信息化建设情况 

（一）人社网上服务大厅（社保业务）运行情况 

在“网上人社”由点及面全区铺开的基础上，持续在“好用”

上下功夫，优化系统功能、提高运行速度、提升网报工作便捷度，

进一步推动服务扩面。截至 2019 年底，全区“网上人社”个人

用户注册 56.17 万人，其中单位注册用户 3.13 万户，累计在线

获取社会保险权益记录 5.37 万件，网上经办覆盖率达到 82％。 

（二）手机 APP（社保业务）运行情况 

2019 年 8 月，将首批 25 项社会保险高频办理事项率先纳入

全区统一政务服务手机 APP“我的宁夏”办理。在为广大参保人

提供手机 APP渠道办理各项社会保险信息查询、待遇资格认证、

社保卡挂失等业务的基础上，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手机 APP在线

办理参保登记、变更登记、养老保险缴费核定的服务。持续通过

通知通告、电视广播、报纸网站、微信等渠道广泛宣传“我的宁

夏”和“掌上 12333”手机 APP，巩固“掌上”服务成果。2019

年，通过手机 APP 自助认证 529419 人。 

（三）社保业务全区通办情况 

在 2017 年下沉 7 项社保业务实现全区通办的基础上，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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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印发《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自治区

政务服务中心关于调整社会保险业务通办事项的通知》（宁社保

发〔2019〕3 号），将城镇职工参保登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

社保关系转移、企业职工待遇资格申报、参保人员领取死亡待遇

网上申报、社会保险权益记录获取 6 项社保服务，列入社保“不

见面”全区通办事项，推进社保“不见面”改革取得新成效。截

至 2019 年底，累计通过政务云办理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参保登记

271390 件，城乡居民特殊人员申报 27018 件，参加社会保险人员

待遇资格认证 746991 件，参加养老保险人员定期领取待遇资格

申报 66477件，参加社会保险人员领取死亡待遇申报 64234件。 

（四）离退休养老金服务短信发送情况 

从 2016 年 6 月起组织实施全区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养

老金短信发送工作。从 2017 年 12 月起，将养老金短信发送服务

范围扩大到企业离退休人员。2019 年，优化了短信发放方式，从

手工提取发送变为系统自动传输发送，进一步提高了养老金短信

服务的及时性、准确性。2019年，为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共

发送养老金服务短信 242.02 万条，为企业离退休人员共发送养

老金服务短信 510.90万条。 

（五）系统建设与安全保障情况 

通过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推进社保信息网络安全管理责任落

实，保障全区社保信息网络安全稳定运行。开展全区社保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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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安全月”活动，与 10 家系统合作单位签订《2019 年宁夏社

会保险信息网络安全合作协议书》，在全区部署了自查自纠、培

训讲座、公共服务推广系列工作，举办全区社保信息网络安全及

运行维护培训班，开展社会保险信息网络安全全区性普检，抓好

年度信息系统等级保护测评工作，落实硬件、软件、数据库和网

络维保措施，执行机房轮流值班和节假日、两会等时间节点 24

小时信息保障值班制度。 

（六）其他  

完成宁夏社会保险基金一体化管理信息系统一期项目建设

任务，进一步加深与财政部门业务融合；成功接入全国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全国平台提供我区参保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服

务；我区工伤保险医疗费用即时结算工作在石嘴山市试点成功，

在全区全面上线；对接税务部门、征收银行开发改造了征收信息

系统，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职责

由社保部门划转至税务部门。 

二、社会保障卡建设情况 

2019年以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社保局持续推进

社保卡综合应用工作，全区社保卡联名银行积极贯彻落实金融惠

民政策，社保卡金融账户激活率和持卡交易频次实现稳步增长，

社保卡金融惠民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一）社保卡金融功能激活情况 



- 49 - 
 

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全区累计制发社保卡 688.14 万张，

覆盖 99.9%的户籍人口，基本人手一卡。各联名银行中，黄河银

行制发卡最多，为 518.92万张；其次为宁夏银行，累计制发 60.81

万张；其余 6 家联名银行累计制发卡均少于 50 万张，分别为中

国银行 16.7 万张、农业银行 24.8万张、工商银行 28.24 万张、

建设银行 33.39万张、中信银行 2.21 万张、招商银行 2.84万张。 

截至 2019 年 12月底，全区社保卡激活金融功能累计 438.38

万张，激活率 63.7%。同比增长 7.76%。黄河银行、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宁夏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

行累计激活率较 2018 年同期均有提高。其中黄河银行激活金融

功能 324.94 万张，激活率 62.62%，同比增长 7.1%；中国银行激

活金融功能 9.64万张，激活率 57.73%，同比增长 13.71%；农业

银行激活金融功能 18.18 万张，激活率 73.31%，同比增长 8.99%；

工商银行激活金融功能 10.26 万张，激活率 36.33%，同比增长

10.12%；建设银行激活金融功能 33.61万张，激活 99.90%，同比

增长 4.49%；宁夏银行激活金融功能 38.30 万张，激活率 62.99%，

同比增长 13.66%；中信银行激活金融功能 1.49 万张，激活率

67.54%，同比增长 9.17%；招商银行激活金融功能 1.94万张，激

活率 68.45%，同比增长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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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全区社保卡分银行制发及功能激活情况（2019 年四季度） 

（二）全区社保卡金融惠民情况 

根据自治区社保局与联名银行签订的社保金融惠民协议规

定，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起，联名银行每月为本行社保卡持卡人

免收不少于 3笔的 ATM机跨行取款业务手续费。 

1.社保卡 ATM机跨行取款笔数。各联名银行 ATM机跨行取款

笔数均有较大增长。黄河银行累计取款 70.77 万笔，同比增长

67.39%，环比增长 13.22%；中国银行累计取 8.24 万笔，同比增

长 207.2%，环比增长 41.2%；农业银行累计取款 13.59万笔，同

比增长 74.96%，环比增长 11.74%；工商银行累计取款 11.4万笔，

同比增长 79.43%，环比增长 14.82%；建设银行累计取款 1.4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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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同比增长 60.66%，环比增长 17.64%；宁夏银行累计取款 75.25

万笔，同比增长 160.08%，环比增长 12.15%；中信银行累计取款

0.5 万笔，同比增长 233.67%，环比增长 27.54%；招商银行累计

取款 6.03万笔，同比增长 213.47%，环比增长 16.99%。 

2.社保卡 ATM 机跨行取款金额情况。黄河银行累计取款

71163.19 万元，同比增长 82.06%，环比增长 16.42%；中国银行

累计取款 15636.25 万元，同比增长 221.88%，环比增长 44.33%；

农业银行累计取款 2877.36 万元，同比增长 16.78%，环比增长

3.82%；工商银行累计取款 16293.89 万元，同比增长 84.89%，环

比增长 17.13%；建设银行累计取款 2594.33 万元，同比增长

49.13%，环比增长 26.78%；宁夏银行累计取款 129781.23 万元，

同比增长 221.25%，环比增长 15.45%；中信银行累计取款 1222.64

万元，同比增长 251.68%，环比增长 29.13%；招商银行累计取款

11532.8万元，同比增长 236.38%，环比增长 20.82%。 

3.社保卡 ATM机跨行取款免收手续费情况。黄河银行累计免

收手续费 810.12万元，同比增长 74.74%，环比增长 15.07%；中

国银行累计免收手续费 33 万元，同比增长 207.57%，环比增长

41.37%；农业银行累计免收手续费 22.67万元，同比增长 60.32%，

环比增长 10.24%；工商银行累计免收手续费 39.72 万元，同比增

长 63.67%；建设银行累计免收手续费 7.06 万元，同比增长

89.52%，环比增长 22.04%；宁夏银行累计免收手续费 1187.0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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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比增长 211.51%，环比增长 15.04%；中信银行累计免收手

续费 2.48 万元，同比增长 233.67%，环比增长 27.54%；招商银

行累计免收手续费 24.13 万元，同比增长 213.47%，环比增长

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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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文件 

1.中共宁夏区委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

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 2019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特殊群体缴

费补贴标准及丧葬补助金标准计发有关问题的通知（宁人社发

〔2019〕48号） 

2.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 2019 年调整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宁人社发〔2019〕52 号）   

3.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公布 2019 年

全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等参数的通知（宁人社

发〔2019〕67 号） 

4.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明确机关事业

单位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计发基数的通知（宁人社发

〔2019〕69号） 

5.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人员缴费档次和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

的通知（宁人社发〔2019〕76 号） 

6.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发放 2019 年

冬季取暖费补贴的通知（宁人社发〔2019〕8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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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税务局关于印发

《宁夏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业务经办流程》的通知

（宁人社发〔2019〕85号）  

8.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税务局关于贯彻

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完善全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省级统筹制度的实施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宁人社发〔2019〕

87 号）  

9.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宁夏回族

自治区职业年金经办规程（暂行）》的通知（宁人社办发〔2019〕

105 号）  

10.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关

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受处分被采取强制措施和受行政刑事

处罚后养老保险待遇计发的处理意见（宁人社规字〔2019〕7号） 

11.自治区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资金申报、拨付流程的通知（宁财（办）

发〔2019〕139号） 

12.自治区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税务局、中国

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关于规范全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

级统筹基金管理流程的通知（宁财（办）发〔2019〕605 号） 

13.自治区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税务局关于统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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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发〔2019〕725号） 

14.自治区税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医疗

保障局、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关于进—步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征收工作的通知（宁税发

〔2019〕62号） 

15.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医疗保障局、

税务局关于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宁人社发〔2019〕42号） 

16.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医疗保障局关

于 2019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及福利待遇计发有关问题的通知

（宁人社发〔2019〕44号） 

17.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社会

保障卡在养老保险工作中应用的通知（宁人社办发〔2019〕15 号） 

18.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全面开展电子

社会保障卡应用工作的通知（宁人社办发〔2019〕56号） 

19.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残疾人社会保障卡发放有关事项的通知（宁残联发〔2019〕59 号） 

二、自治区社保局文件 

1.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关于宁夏宁东铁路有限公司

职工养老保险业务移交宁东基地社保中心经办管理的通知（宁社

保函〔2019〕20号） 

2.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关于 2019 年一次性工亡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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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核定基数的通知（宁社保函〔2019〕32号） 

3.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关于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养老保险业务移交石嘴山市经办管理的通知

（宁社保函〔2019〕51号） 

4.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关于做好 2019 年灵活就业人

员养老保险登记缴费申报有关工作的通知（宁社保函〔2019〕59

号） 

5.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关于对按工程建设项目参加

工伤保险延期经办问题的复函（宁社保函〔2019〕9 号） 

6.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关于调整社会

保险业务通办事项的通知（宁社保发〔2019〕3号） 

7.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关于转发《社会保险网上经办

服务指南》《社会保险经办人员基本行为规范》行业标准的通知

（宁社保函〔2020〕4号） 


